
 

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第 一 次 臨 時 校 務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二 年 二 月 廿 七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 

參 、 主 席 ： 曾 校 長 憲 政  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
肆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如 簽 到 表  

伍 、 提 案 事 項  

提 案 一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案 由 ： 九 十 三 學 年 度 請 增 員 額 、 經 費 增 設 系 所 案 ， 請 審 議 。  

說 明 ： 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二 年 一 月 十 四 日 台 高 ︵ 一 ︶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７ １ ４ ４ 號 函 ， 有 關 九 十 三 學 年 度 國 立 大

學 請 增 員 額 、 經 費 增 設 ﹁ 台 灣 研 究 相 關 系 所 ﹂ 等 一 案 辦 理 。 

   二 、 前 項 函 經 轉 請 各 系 考 量 師 資 及 空 間 審 慎 提 出 申 設 ， 計 有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研 究 所 ︵ 社 教

系 ︶ 、 台 灣 音 樂 研 究 所 ︵ 音 教 系 ︶ 及 台 灣 語 文 學 系 ︵ 台 語 所 ︶ 三 案 提 出 申 設 。  

   三 、 本 案 業 經 九 十 二 年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。  

四 、 檢 附 申 設 ﹁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研 究 所 ﹂ 、 ﹁ 台 灣 音 樂 研 究 所 ﹂ 及 ﹁ 台 灣 語 言 與 語 文 教 育 學

系 ﹂ 計 劃 書 各 乙 份 。  

 

決 議 ： 一 、 經 出 席 委 員 投 票 結 果 如 左 ： 

︵ 一 ︶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研 究 所 ： 同 意 廿 一 票 ， 不 同 意 廿 三 票 ， 廢 票 三 票 。 



 

 

︵ 二 ︶ 台 灣 音 樂 研 究 所 ： 同 意 卅 八 票 ， 不 同 意 七 票 ， 廢 票 二 票 。 

︵ 三 ︶ 台 灣 語 言 與 語 文 教 育 學 系 ： 同 意 十 五 票 ， 不 同 意 廿 九 票 ， 廢 票 三 票 。 

二 、 本 案 同 意 通 過 陳 報 申 設 ﹁ 台 灣 音 樂 研 究 所 ﹂ 。 

 

陸 、 校 長 指 示 事 項  

教 育 部 為 鼓 勵 大 學 院 校 建 立 自 我 評 鑑 機 制 ， 提 昇 大 學 教 學 品 質 ， 九 十 一 年 度 繼 續 辦 理 補 助 計 畫 ， 各 校 之 申 請 計

畫 以 一 案 為 限 ， 每 案 補 助 額 度 以 新 台 幣 捌 拾 萬 元 為 上 限 ， 各 校 應 提 列 相 當 金 額 之 配 合 款 ， 九 十 一 年 度 獲 補 助

之 學 校 計 有 廿 一 校 ， 其 中 包 含 五 所 師 範 校 院 ︵ 屏 師 、 東 師 、 中 師 、 南 師 、 彰 師 大 ︶ ， 請 考 量 本 校 下 年 度 是 否

要 申 請 辦 理 。 

 

柒 、 散 會  

 

 

 

 


